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7）沪02刑终959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志杰，男，1986年3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闵行区

，住上海市闵行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钟鸣，男，1983年10月25日出生，住上海市宝山区。

　　原审被告人包周鑫，男，1986年11月18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汉族，大学文化，系

上海圣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达县九岭乡公路街XXX号

，暂住上海市徐汇区。

　　三名原审被告人均因涉嫌犯组织考试作弊罪于2015年9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0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崇明区看守所。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志杰、陈钟

鸣、包周鑫犯组织考试作弊罪一案，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沪0151刑初155号刑事判

决。张志杰、陈钟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

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沈2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张志杰、陈钟鸣到庭参

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根据公安机关出具或调取的受案登记表、案发经过、到案经

过、调取证据清单、扣押清单、刑事摄影照片、《考试作弊人员名单》《关于2016年度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高级资格考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证人李1、印

某某、王1、陆1、唐某某、李某2、沈1、蔡某某、马某某、刘某、苏某1、付某某、张

1、吕某某、杨某1、李某3、郭某某、陶某某、陈1、张2、王2、程某某、白某、褚某、

陆某2、周某1、史某某、钱某1、杨某2、吴某、王某3、朱某1、邹某某、赵1、周2、童

某、朱某2、黄某、陈2、钱某2、乐某、解某、张某3、李4、赵某2、俞某1、俞某2、赵

某3、陈3、苏2、金某某、郑某某的证言，相关辨认笔录，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张志杰

、陈钟鸣、包周鑫的供述等证据判决认定，2015年年底，被告人张志杰、陈钟鸣、包周

鑫三人预谋在201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中组织考生作弊，并从中牟利。

后张志杰、包周鑫自行或委托他人招收考生报名参加该考试并收取费用，并将考试地点

统一选定在本区扬子中学考点。期间，张志杰、陈钟鸣通过网购等方式准备作弊工具

，张志杰、包周鑫等人组织相关考生进行作弊器使用培训并将作弊器分发给考生。

2016年9月10日上午，陈钟鸣指使马某某、刘某(均另行处理)等人进入2016年度全国会计

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考点，利用随身携带的作弊器材拍摄考试试卷并将视频通过网络

传送至场外。陈钟鸣安排付某某、张1(均另行处理)利用电脑将上述视频截图，并将考

题交由其和张志杰组织的人员进行答题。形成答案后，张志杰将答案通过网络传输给等

候在扬子中学考场周边的包周鑫，包周鑫等人再将答案通过作弊设备传送给相关考生。

当日上午，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工作人员在本区扬子中学考点巡考过程中，当场查获

使用上述作弊设备进行作弊的考生60余名。2016年9月10日晚，公安人员在本区陈家镇



地区抓获被告人包周鑫。次日，公安人员在本市闵行区、宝山区分别抓获被告人张志杰

、陈钟鸣。到案后，三名被告人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另查明，包周鑫从蔡某某、

沈1处分别收取招生费用54,000元、42,000元；张志杰从包周鑫处收取60,000元。

　　该院认为，被告人张志杰、陈钟鸣、包周鑫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

，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三名被告人经预谋组织考试作弊，在招收生源、购

买作弊器材、培训考生使用作弊器材、潜入考场拍摄试卷、场外截录拍摄内容、组织人

员答题、传送答案等环节上互有分工，均对共同犯罪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基本相当。三名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较

好且系初犯，可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一款、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

，对被告人张志杰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

元；对被告人陈钟鸣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万八千元；对被告人包周鑫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一万六千元；作案工具发射器二台、计算器六十六部予以没收；责令被告人张志杰

、包周鑫分别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六万元、三万六千元，予以没收。

　　上诉人张志杰提出原判认定考生的数量不正确，其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另外

其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原判未认定其有立功情节，其违法所得没有达到六万元，其中部

分钱款用来购置作弊器，故原判量刑过重。

　　上诉人陈钟鸣提出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小，原判量刑过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张志杰、陈钟鸣，原审被告人包周

鑫犯组织考试作弊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定性正确，且诉讼程序

合法。原判量刑并无不当。在案证据证实本案参与作弊人员有六十多名，张志杰收到违

法所得六万元，如何使用不影响认定为非法所得，两名上诉人在犯罪中共同预谋、互相

配合、互有分工，作用基本相当。故两名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决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志杰、陈钟鸣及原审被告人包周鑫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考试作

弊罪。根据在案证据，共计六十余名考生在扬子中学考场利用上诉人提供的作弊器作弊

，张志杰在一审庭审中对原公诉机关指控的考生人数为六十余名不持异议，故本案作弊

人数应为六十余人。张志杰检举同监房在押人员犯罪，经核查该在押人员的行为不构成

犯罪，故张志杰不构成立功。张志杰从包周鑫处收取六万元，钱款的用途并不影响认定

该钱款系违法所得。原判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互有分工、相互配合，作用和地位基

本相当，均不是辅助作用。原判决根据各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三人均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等综合考量，对各名被告人所作的量刑并无不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张

志杰、陈钟鸣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意见正确。据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

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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